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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攝類學十一》 

雪歌仁波切講授 潘信慧翻譯 2003/12/20 

 

本講大意：一、當我們的心執著常、斷任一邊時，如何轉化，所使用的理

路就叫做「應成」。 

  二、應成論式即是用對方所認知的同義辭來辯論，以破除其執

著、顛倒之心識。例如： 

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因是常法故」 

或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因是常法故」。 

              三、講解真應成論式，及如何提問與答辯。 

     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今天來看應成的部分，這堂有關攝類學的課程，主要在介紹攝類學當中所

使用到的名相，我們在這裡比較難像三大寺僧眾用實際辯論的方式來學習。如

果用那種方式來學習有二個難點，第一在於學員本身，第二在於我們的時間也

不足夠。所以，這堂攝類學的引導方式以介紹攝類學中所使用的一些名相為主。 

所謂「應成」，是指如下狀況：通常，我們的心態是處在一種顛倒的狀態

中，因此我們應該要去調伏、改變這種顛倒的狀態，將心循序由「顛倒」的情

境帶入「猶豫」的狀況，再從「猶豫」的狀況引入「清淨」的狀態。 

也就是說，如何才能使我們顛倒的心得到轉化？當我們的心執著一邊時

（執著常、斷任一邊時），如何不執著一邊，而把此心的執著給轉化所使用的

理路，就叫做「應成」。另外，若欲去除二邊的執著，就必須依「正因」或「正

能立」來破除。 

而「應成」這個名相，“如果”是什麼什麼前提，“就會變成”怎樣怎樣

的結論，也就是說，當你所說的內涵有所錯誤時，如果依你所說，它就會變成

怎樣怎樣，將會變成如何如何，這種警示的、提示的，甚至帶有一種警告意味

的提示，就叫做「應成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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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「應成論式」我們能夠破除什麼呢？譬如一個執著「聲音是常法」的

顛倒見解之人，他雖認為聲音是「生起」的，但又認為聲音是「常法」。為什

麼他認為聲音是「生起」的呢？理由是聲音是透過上下顎、舌頭或聲帶而傳出

來，所以聲音是「生起」的。可是聲音生起之後，它卻住於虛空，這是這個人

的錯誤的想法，因為他認為聲音是住於虛空之故，所以是「常法」。對於內心

有這種錯誤認知的人，即可透過「應成論式」告訴他錯誤所在，也就是說，如

果認為聲音是「常法」的話，那麼聲音就應該不是「生起」的，這就是「應成

論式」。以此例子而言，應成論式如下： 

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因是常法故」或 

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因是常法故」。 

此人本身認為聲音是「生起」的法，住於虛空當中，所以是常法。對於此

人即可用以上的應成論式來破除他執聲音是「生起之法」又是「常法」的顛倒

心識。 

再舉個例子來說，某人總認為：「明天再學法吧！明天再修行！」，如果依

這種想法，無論哪一天，不管任何時候，他總是認為：「明天再學！明天再學！」

對這種人而言，「(今天將會)死亡」的時間，會比「明天」更早到來！為什麼

呢？因為他總是說：「明天再學！明天再學！」，但是他所謂的「明天」總是無

法真正到臨，可以確定的是，他絕對無法得到「真正可以修法的時刻」。因此，

我們要如何消除這種推延的顛倒心態呢？答案就是用上述之應成論式！ 

總是覺得「明天再學法」即可的心態當然是一種顛倒，如果用上面所舉的

應成論式來破除其顛倒，我們可將「明天再學法」安立為「因」，既然此人一

直認為「明天再學」，那麼「今天將死亡」的時刻必然會比「明天」更早到來。

為什麼？因為就算這個「明天」到了，他還是說：「明天再學」，那個「明天」

到了，他又說：「明天再學」，明天又明天，沒完沒了的推延下去，可見「可以

學法的今天」是絕對到不了！因此，我們可將「應成論式」安立為： 

「今天學法，應非所知，因你一直在期待著明天之故」或者也可這樣地安

立一個「應成論式」： 

「有法你今天要學法，應非所知，因你一直期待著明天再學法，這個心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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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正確之故」 

透過以上的應成論式，可向對方警告他的心態是錯誤的，為什麼？請看論

式一開始指出「有法你今天要學法，應非所知」（意思指：要你今天學法是不

可能的事），此時對方一聽一定會覺得很刺耳，絕對無法接受，必定會急起直

追地回答「何故？」，接下來，便可告訴他「原因」，「因為你一直期待著明天

再學法，這個心態是正確之故」，雖然你是從反面的角度來講，但對方一聽到

耳裡，一定會覺得他的心態是錯誤的。 

這樣的應成論式可破除、損害什麼呢？它可以破除「明天再學法」的這種

顛倒心識，這樣的論式即稱「應成論式」。教材中所舉的例子：「有法聲音，應

是無為法，因是常法之故」透過這樣的應成論式可破除什麼呢？它能破除「執

聲音是常法」的顛倒心識。 

以上的講解雖已可使我們了解何謂「應成論式」，但為使大家更熟悉之故，

請各位覆念幾次，練習內容有二： 

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因是常法之故」 

「有法雪歌比丘今日學法，應非所知，因汝認為明天再學法的心態是正確

之故」現在先練習幾次，先練習： 

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因是常法之故」 以下再練習： 

「有法雪歌比丘，今日學法應非所知，因汝認為明天再學法的心態是正確

之故」（請各念五次） 

請大家將雪歌比丘換成自己的名字再練習幾次，大家對煩惱無明不用客

氣，要用應成論式將其破除。 

透過「應成論式」能夠去造成一種破除及減損，而我們所要破除、減損的

是什麼呢？即是所有的煩惱，因為所有的煩惱都是一種顛倒心識，故可用「應

成論式」來破除。另外，如同破除執聲音是常法的顛倒心識一般，我們可以用

上述的應成論式來破除心中的常執及我執等錯誤見解，我們心中存有常執、我

執的顛倒心識，這些顛倒心識，自然可用應成論式來破除。 

在我們的教材中一再看到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是常法之故」，我們

會經常看到這一個應成論式。我們剛剛所舉「有法雪歌仁波切，今日學法應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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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知，因汝認為明天再學法的心態是正確之故」這一個論式較長，而且又不是

我們未來能夠在教材當中一再看到的，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以教材當中的「有法

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是常法之故」這個論式來做解說。 

以某人執著聲音既是有為法又是常法來說明。此人除了一味地執著聲音是

常法之外，同時也執著聲音是「生起」的有為法，因為他認為聲音是透過上下

顎、舌頭、聲帶等等這些因緣組合而「生起」的一種有為法，所以他認為聲音

是所作性，但他又執著聲音是常法，他內心一直存在著這種顛倒心態。我們清

楚他心中這二種認知本身就是相違的，「聲音是所作性」與「聲音是常法」，兩

者相違，因為「所作性」跟「常法」相違。 

對於執著「明天再學法」的人而言，其實他的內心中還是存在著「今天可

以學法」的心態，只是並未察覺罷了。「今天可以學法」跟「今天沒有學法的

時間和機會」這兩者本身是矛盾、相違的，而此人心中「明天再學法」 跟「今

天可以學法」這兩者其實同時存在，這時就要透過應成論式來破除他的顛倒執

著，我們要去破除「明天再學法，這個心態是正確的」這個部分。 

以剛才所提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，是常法之故」，透過這樣應成論式，

來破除對方認為聲音是常法的執著，甚至可以將「聲音是無為法」的這個顛倒

識也破除掉，要如何去安立這樣的論式呢？ 

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因汝認為聲音是常法的心態是正確之故。」用

這樣的論式可破除及點醒對方執著聲音是常法的觀念是不正確的。透過「聲音

是非所作性」這樣的一個安立，來破除對方執著聲音是常法的顛倒狀態，這種

破除的方法有二種： 

1.告知對方「聲音是所作性」是錯誤的，因聲音是常法之故，從這一點來

破除他認為聲音是常法的執著。 

2.告知對方「聲音是常法」是錯誤的，應成論式可安立為「有法聲音，應

是無常法，因是士夫所作之故。」 

因為對方接受聲音是「生起」之法，是士夫所作之法，故“因”可直接安

立為「因是士夫所作之故」，從此論式即可告知對方聲音應是無常法，因對方

已接受聲音是 「生起」之法，聲音是「生起」之故，透過此論式可破除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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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常法的執著。 

透過以上提及之二個論式，可破除對方執著聲音是常法的顛倒心識。以「有

法聲音，應是無為法」來告知對方，這時，他一定無法接受，必然會回答「何

故？」，這時我們可再進一步說明「因聲音是常法之故」，屆時，對方只能沉默

以對，此時，論式便能對他執著聲音是常法的觀念產生動搖的效果。我們再從

另一個角度來舉例說明。當我們說「有法聲音，是無常法」，這時對方一定會

問「何故？」，我們再進一步說明「是所作性故」，此時立宗者（答辯者）將無

法提出一個符合義理的答辯，這種應成論式稱為「真應成論式」。 

請看文戊二，立自宗，第三行：「應成論式之性相者，謂建立應成論式」，

再隔二行，「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，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，復由

立論者執本身為真應成論式，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」此處請

改為「（應成語）本身具有成為真應成論式之辯論者，而此辯論者對（應成語）

本身未能順應答覆之清淨應成語，此為真應成論式的性相。」 

有關真應成論式的定義性相還真是滿長的，在藏文上也很長，但不管它的

定義性相是長是短，最主要的，真應成論式都是針對立宗者而言。辯論者主要

分為「立宗者」跟「立論者」，此處乃指「立宗者」(答辯者)，絕對不是對著

虛空破除什麼，一定是針對著立宗者，要動搖他的執著和錯謬的想法，也就是

破除他內心的顛倒分別。 

立宗者的心中一定有一個顛倒執著，而這個顛倒執著一定是他所接受的、

主張的，而這個主張是有過失的、是顛倒分別的，我們透過應成論式可破除減

損動搖其顛倒執著，使對方無言以答，沉默以對。因為其主張終被破除，只能

不好意思，無言以答。這時，這個論式才構成一個圓滿的真應成論式，也就是

說，第一，一定要有一個立宗者存在，第二，要能造成損害，對立宗者的顛倒

分別造成動搖而達到破除的效果。如此二條件圓滿具足，才能達到真應成論式。 

在真應成論式的性相中提到「立宗者」，其實也可說是我們內心中的煩惱，

內心的煩惱可說是「立宗者」。 

因此我們必須懂得如何安立應成論式，如同剛才所舉例：「有法聲音，應

是非所作性」，此時，因為他的主張並非如此，對方必定會回答：「何故？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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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時立論者必告訴他「是常法故」，此時，立宗者無法回答，若依規定，只能

回答：「不周遍」或「因不成立」，但這二個他都不能回答，因為如果他回答「不

周遍」或「因不成立」，等於是破除了自己原有的主張，只能無言以對，這種

狀況稱「未能順應答覆」。 

透過此真應成論式去破除對方內心的顛倒分別，例如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

作性，是常法之故」，來破除立宗者對常法的執著。立論者所持的理由可從二

個角度來安立： 

第一、以對方的「顛倒分別」安立為理由，告知對方其所執持的顛倒理由

與實相相違。比如剛才提到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是常法之故」，用「常

法之故」為因，破除對方視聲音為常法的顛倒執著。因為如果是常法的話，聲

音應該是「非所作性」，雖然在他的觀念中了解聲音是「所作性」的，只是不

了解聲音是「無常法」，所以便以他的執著安立為「因」，以告知他的執著跟實

際情況正好是違背的，來讓他了解，以破除他的顛倒執著。 

第二、直接以「實際狀況」為後陳來破除他的顛倒執著，例如「有法聲音，

應是無常法，是所作性故。」，因對方雖執著聲音為「所作性」，但卻不了解聲

音是「無常法」，故直接告訴他聲音是「無常法」，因是「所作性」故。因為從

實相來看，「無常」與「所作性」是同義的，或可告訴他「有法聲音，應非常

法，是所作性故」。所以我們知道安立「因」可從二個角度著手，其一，從對

方的顛倒分別來安立為理由；其二，以實際情況來安立理由，以破除對方的顛

倒執著。 

透過「有法聲音，應是無常法，是所作性之故」，透過此應成論式，來讓

對方既無法回答「不周遍」，也無法回答「因不成立」，對方無法做任何回答，

這就是應成論式性相中所提之「未能順應答覆」。 

對於應成論式的設立，歸納起來，可分二個方式安立。一為「以對方的顛

倒分別來安立為因，所設之應成論式」，二為「以實際狀況安立為因之應成論

式」，透過這二種應成論式來破除對方的顛倒執著。 

真應成論式可分為二種，請看文，倒數第三行，請將其改為「此（真應成

論式）又分為二種，謂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及不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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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才所提，以對方的顛倒分別安立為因之真應成語，是較有力量的方式，為什

麼？因為應成語當中的遣詞用句即可讓對方感覺不太對勁，同時也可迂迴攻擊

他的顛倒分別。 

所謂安立應成論式的兩個方式，一種是較有力量的，另一種是較沒力量的。 

（一）例如：「今天學法，應是不可能，因明天再學法的心態是正確的」，

這樣子的應成論式直接將對方的顛倒心態安立為因，這時具備強大力量可直接

攻擊到對方的邪見及顛倒執著，這種聲音聽起來比較刺耳，可直接點醒對方。 

（二）另外一個，「明天再學法，這個心態是顛倒的，因今天也是可以學

法。」，這種以實際狀況為因的論式，就顯得溫和婉轉多了！這時對其所執著

的顛倒分別不會造成直接的損害。 

剛才所提「今天學法，對你而言是不可能的，因你認為明天再學法的心態

是正確的。」，這種應成論式具有直接的殺傷力，此論式除了損害力強，更可

引發正確的理由。故此類應成論式可稱為「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。 

真應成論式可分為 1.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。2.不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

式。「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就如方才之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是常法

之故。」的例子。此應成論式直接損害到對方執聲音為常之顛倒分別，又同時

引發聲音若是所作性（有為法）則應該是無常，直接讓對方了知聲音一旦是常

法，則必定是非所作性。 

應成論式的安立「有法聲音，應非所作性，是常法之故。」，透過此真應

成論式，不僅僅直接讓對方了解聲音一旦是常法的話，則必定是非所作性，同

時間接地讓對方更加了解聲音如果是所作性，則應該是無常法。它同時引出另

一層次的理由、另一個因，此種便稱為「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。 

在應成論式的篇幅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真應成論式的定義，真應成論式的

設立方式有二個角度。以下則還會提及更多，比如，引發能立或引發本身正確

之應成論式，其中又可分二種：1.引發反體自類之真應成論式 2.引發反體他類

之真應成論式。此外，還有很多種，但這些並不那麼重要，又比較麻煩，只要

了解剛才所提應成論式篇幅中，最重要的部分即可。 

我們了解安立真應成論式可分為：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不引發能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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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真應成論式。此二種真應成論式的安立就如方才所提，一個是以「對方的顛

倒分別」為理由來安立應成論式，另一個即是以「真實狀況」為理由來安立應

成論式，前者為「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，後者為「不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

式」。 

事實上我們的心續充滿了各種煩惱，這些煩惱都是顛倒心識。（1）直接以

「顛倒心識」為「因」所安立出的應成論式，就是「引發能立之真應成論式」。

（2）若以「真實相狀」為「因」而安立應成論式則是「不引發能立之真應成

論式」。 

姑且不提我們未知的部分，光是我們已知的部分，就有很多與實相相違的

事例。換句話說顛倒心識必與實相相違，這點是確定的，只是顛倒分別與實相

之間相違的狀況為何？是直接或間接？由相違的程度深淺不同，故真應成論式

「因」的設立，也可有千百種不同。 

既然提到應成論式，我們就要懂得如何去使用它。以下我們來了解辯經時

所須注意的事項、如何辯論及辯論的方法。我們來看文丁二，附講立論者、敵

論者（立宗者）、證者（證人）。立論者是出題的人，敵論者（立宗者）即是答

辯者，證者即是證人。 

藏語中把立論者稱為「前辯論者」，敵論（立宗者）稱為「後辯論者」，前

者指出題的人，後者指答題人。為什麼立論者稱前辯論者呢？因為他必先出

題，後者才能回答，如果沒有出題，那來的後辯論者可以回答呢？ 

有關「立論者」、「立宗者」、「證人」之說明即如上所述。現在來看戊二，

辯論。辯論提到「對何者展開辯論」，能引發辯論的對象可分成三種： 

第一種謂「以經驗證知之現實（現見事物）」，我們可改為「以經驗證知之

現前（現見事物）」，這裡指將「現前法」安立為因，就可以來辯論了！即可安

立為應成論式來辯論！ 

第二種，所要辯論的是屬於「隱晦法」的部分，要了解「隱晦法」，必須

以「正因」為「因」，透過「正因」來了解，所以是「依因而證知之隱晦法」。 

第三種是對「極隱晦法」的了解，此時不能再依正因來了解，而要以「教」，

引經據論來作為「因」來了解。「依信許因而證知之極隱晦法」，是「以教法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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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」。 

對於執一邊的顛倒分別，或是執二邊的顛倒分別，應如何去破除呢？如執

二邊的顛倒分別，應如何破除、該如何安立其應成論式呢？我們現在要說明的

就是這個部分。 

在應成論式的安立上，對於執一邊的顛倒心識，也就是內心已有所主張、

有其執著的部分，如何去破除其執著的部分，應成論式有其安立的方法。另外

一種，「執二邊的顛倒心識」，對於這一個猶豫心識，或指他並沒有很強力的主

張什麼，而處在一個「優柔寡斷」、「猶疑」的心態中，這時必須一直用「何以

故」、「何以故」來問他，以破除他對「二邊」的猶疑不定。 

所以在辯論時，論式裡一定要有「因」，如果論式裡沒有「因」，就好像一

個上戰場卻手無寸鐵的人一般。 

另外，在所安立的「應成論式」中，「因」與「後陳」一定要有周遍的關

係，如果二者不具周遍的關係，就如同一個上戰場的勇士，雖有武器，但卻斷

了手一般。 

在辯經時，用語一定要清楚、明確，如果用語不清楚、不明確的話，會造

成原本要透過辯論打開的結不僅不能打開，還製造出更多的結。這樣會使出題

的人覺得越來越難立論，立宗者也會越來越難回答，到最後會變成二個人都不

知道在講什麼。 

辯論時「動作詞」、「關係詞」的詞句一定要清楚、明確。在三大寺，辯論

過程中，如果立論者用詞不清楚、不明確，會被別人笑說：「老阿伯，你到底

在說啥米？」，會被調侃成一個上了年紀又話說不清楚的人。因此在辯論時，

「因」、「後陳」、「有法」一定要很清楚，不要混雜過來又混雜過去，否則你會

被別人形容成一個說話含糊不清的「老阿伯」。 

請看文庚二，辯論法之支分，辛一，提問及答辯。辯論時，首先最重要的

是如何提問，如何出題，提問要注意到什麼呢？提問有三種： 

1.謂問差別事：「差別事」，即是「有法」的部分，如「有法聲音」。 

2.謂問其上之差別法：也就是「後陳」的部分，如「應是無常法」。 

3.謂問彼之理由：即「因」的部分，其「應是無常法」之原因是什麼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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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以是無常法呢？「因」要安立起來，這就是「謂問彼之理由」。 

也就是一個完整的辯論必須有三個部分： 

1.提問其「差別事」(「有法」) 

2.提問「差別事」的「差別法」(「後陳」) 

3.提問之所以有這樣子的差別法的理由為何(「因」) 

剛才是說明如何提問，現在說明「答辯」。答辯法有三種： 

1.謂答一頭（請改為：謂答一端）2.謂分別答（分辨答）3.謂沉默以答（平

等而答）。 

1.「謂答一端」是什麼呢？如方才提：「聲音是所作性」，毫無疑惑地確定

它是所作性，不需再猶豫，或再做「非所作性」的回答，聲音是所作性這一點

是非常確定的，此種答辯即是「謂答一端」。 

2.「謂分別答」（分辨答）是什麼呢？指一旦「有法」建立出來時，而「有

法」本身具有多種甚至多層涵義，必須弄清楚它所指的到底是那一層涵義，才

能作答，如果尚未弄清其中涵義，幾乎就無法答辯了！ 

比如說：「利根、鈍根的所化機」，此處提到的所化機是利根呢？還是鈍根？

這時就必須去問是大乘的利根鈍根、還是小乘行者的利根鈍根？或者依「現觀

莊嚴論」的定義詮釋，才能把這個所化機名之為利根或鈍根。因此，所提的利

根鈍根具有多層不同的涵義，必須弄清楚，所指的是哪一種層面的利根鈍根。 

比如：若說某人不是鈍根，以聲聞行者而言，他絕對是鈍根，但若說：「某

人應是鈍根」時，這時應回答：「他在聲聞行者中是鈍根，但一般而言，他絕

對不是鈍根」，所以回答方式有二種以上，這叫分別答。 

3.既非答一端，也非分別答，稱「平等而答」。如「有法所知是常法」，所

知是常法，但凡屬所知者並非都是常法，所以它既不是問那一個所知，也不是

分別答，也不是答一端。因為它並沒有說「凡是所知，都是常法」，只是中庸

地提「所知是常法」，它也非分別答，因為它沒有進一步解釋那一種所知是常

法，那一種所知不是常法，另外它也不是答一端，如果是答一端，應說：「凡

是所知，都是常法」，它也沒如此說，只是居於中庸而回答，這是平等而答的

一種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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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所謂「平等而答」也可以是一種不給予正面的回答，它的回答可以

帶有猶豫的情況。比如說有人問：「您的上師是佛嗎？」這時，你說是也不對，

說不是也不對，這時的答案就可能可以用「平等而答」的方式而帶有猶豫的口

氣。 

另外，在辯經的環境裡，常常會有人問：「在你的面前有沒有食肉鬼？」，

這時你也無法直接回答「確定有」或「確定沒有」，這類的答案就是屬於「平

等而答」。還有像在樹林中，你看到很多野獸動物跑過去，隨後來了一個獵人，

問你有沒有看到什麼野獸動物，這時你若說看到，他一定會追過去殺，你若說

沒看到，又變成是一種妄語，這時你的回答很可能也只好是一種「平等而答」

了。 

 

 


